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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发行人”或“弘景光电”）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弘景光电 

（二）股票代码：30147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6,354.66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1,588.6667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无老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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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41.9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按照《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发行人所

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代码 C39）”。截至 2025年 2月

26 日（T-4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3.98倍。 

截至 2025年 2月 26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3年扣

非前 EPS 

（元/股） 

2023年扣

非后 EPS 

（元/股） 

T-4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2023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2023年） 

2382.HK 舜宇光学科技 1.0042 - 84.18 82.30 - 

300790.SZ 宇瞳光学 0.0825 0.0488 27.78 336.84 568.92 

605118.SH 力鼎光电 0.3787 0.3342 20.35 53.73 60.89 

688307.SH 中润光学 0.4129 0.3484 32.70 79.21 93.86 

688010.SH 福光股份 -0.4252 -0.4211 38.16 -89.74 -90.63 

688502.SH 茂莱光学 0.8849 0.6205 268.10 302.97 432.04 

002036.SZ 联创电子 -0.9368 -0.9583 12.99 -13.87 -13.56 

300691.SZ 联合光电 0.2390 0.1975 23.09 96.63 116.93 

算术平均值（剔除负值及异常值） 66.47 77.37 

注 1：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5年 2月 26日（T-4日）； 

注 2：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3：2023年扣非前/后 EPS=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注 4：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T-4日股票收盘价/（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

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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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舜宇光学科技为港股上市公司，收盘价原始货币为港元，换算汇率为 2025年 2月 26

日（T-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港元对人民币 0.92298

元。由于 H股估值体系与 A股存在差异，故计算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时予以剔除； 

注 6：在计算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时剔除了负值（福光股份、联创电子）、异常值（宇瞳光

学、茂莱光学、联合光电）和 H股上市公司（舜宇光学科技） 

本次发行价格 41.90 元/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23.30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5 年 2 月 26

日（T-4日）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 43.98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平均静态市盈率 77.37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的净资产规模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周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

程，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存在

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治平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 27号 

联系人：魏庆阳 

联系电话：0760-8858967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希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北塔 7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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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33089882、0755-3308988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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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6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